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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

嶺南疍民與地方民眾的經濟和族群關係

摘   要  疍民雖是浮家泛宅，但他們要受地方政府管轄，與當地社會發生千絲萬縷
的聯繫，這種關係尤以經濟和族群為突出。疍民與地方民眾的經濟關係主
要體現在兩方面，一是陸地上各種勢豪土棍對疍民的超經濟剝削：佔奪其
生產資料，勒逼其為奴僕，對其進行高利貸剝削及其他盤剝勒索。二是疍
民與普通民眾既有友好經濟往來，又因爭奪資源常起衝突。族群關係上，
疍民被地方民眾當作特殊族群，視其為賤民，對其充滿偏見與歧視；盡力
排斥和壓迫他們，禁止其上陸居住。疍民為減輕壓迫、剝削和歧視，採取
各種應對辦法，大多數情況是消極應對，逆來順受。

關鍵詞  疍民；地方民眾；經濟盤剝；族群壓迫；消極應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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疍民漂流水上，浮家泛宅，似乎自成一體，
好 像 與 當 地 社 會 聯 繫 不 大， 但 這 只 是 人 們 的 一
個 錯 覺。 實 際 上， 疍 民 不 能 超 然 獨 立 於 當 地 社
會 之 外， 日 常 所 需 的 糧 食、 日 用 品 等 需 從 岸 上
購 買； 捕 撈 的 魚 要 賣 給 岸 上 人， 這 樣 才 有 錢 購
買 生 產 生 活 用 品； 運 輸 疍 戶 的 貨 源、 客 源 也 來
自 岸 上。 因 此， 疍 民 與 船 隻 灣 泊 地 陸 上 存 在 非
常 緊 密 的 聯 繫。 傳 統 社 會 的 疍 民， 受 來 自 政 治
中 心 的 直 接 行 政 影 響 或 是 微 不 足 道 和 支 離 破 碎
的， 對 他 們 影 響 最 大 的 應 該 是 當 地 社 會。 他 們
幾 乎 每 天 都 要 與 當 地 民 眾 打 交 道， 處 理 各 種 各
樣 的 社 會 關 係， 其 中 充 滿 各 種 矛 盾 衝 突， 又 在
衝突中求得調和與妥協，艱難地生活着。

一、疍民與當地民眾的經濟關係

經 濟 關 係 是 一 切 社 會 的 最 基 本 關 係， 疍 民
與 當 地 民 眾 的 各 種 社 會 關 係， 都 是 建 立 在 經 濟
關 係 基 礎 上。 疍 民 與 地 方 民 眾 的 經 濟 關 係 主 要
體現在他們與勢豪土棍、普通民眾兩個方面。

（一）勢豪佔奪疍民的生產資料

目 前 所 見 有 關 疍 民 與 地 方 民 眾 關 係 的 史
料， 很 大 一 部 分 是 敘 述 地 方 勢 豪 採 取 各 種 辦 法
奪 取 疍 民 生 產 資 料 的， 這 種 情 況 明 代 就 已 經 很
普遍，爭奪在人多地少的珠江三角洲最為激烈。
嘉靖《廣東通志》卷 68 說疍民的“罾門多為勢
家 所 奪 ”， 罾 門 是 疍 民 下 罾 捕 魚 之 處， 勢 豪 強
佔 這 些 地 方 後， 疍 民 在 那 裡 捕 魚 就 要 向 他 們 繳
納 費 用。 萬 曆《 順 德 縣 志 》 卷 3“ 賦 役 志 ” 也
提到：“夫漁業有浮實，乘潮掇取，若棹艇往來，
浮 業 也。 繒 門、 禾 蟲 埠 之 類， 實 業 也。 邑 中 實
業盡入豪宗。”周希曜崇禎十三年（1640 年）
任 新 安（ 今 深 圳、 香 港 ） 知 縣， 他 治 理 該 縣 的
十四款條議之一就是“禁豪強以惠漁蛋”：

照得新安，一面負山，三面通海，

民間以海為田，以魚為活；各業繒埠，各

輸課米，無可混也。乃豪有力者，或倚地

利之便，或假宦勢之雄，指一海面，捏兩

土名，藉此繒門，截彼魚埠，漫圖影佔，

罟網混侵。蛋戶畏焰返棹，漁民懼禍罷

繒，是以海洋之利，悉飽豪右之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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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 此， 他 建 議“ 不 許 勢 豪 佔 冒 侵 奪， 則 漁
蛋細民受惠多矣”。 1 可見，在明代中後期，地
方勢豪奪取水利資源的情況很普遍。

這 種 現 象 在 清 代 並 未 有 太 大 改 變。 清 人 屈
大 均 說：“ 顧 禾 蟲 之 埠，𧒽蜆 之 塘， 皆 為 強 有
力者所奪。以漁課為名，而分畫東西江以據之，
貧 者 不 得 沾 丐 餘 潤 焉。 蛋 人 之 蜆⺮多蝦 籃， 雖 毫
末 皆 有 所 主。 海 利 雖 饒， 取 於 人 不 能 取 於 天
也。” 2 乾 隆 元 年（1736 年 ）， 朝 廷 體 恤 疍 民
生 計 艱 難， 免 去 捕 魚 小 船 的 稅 收 及 埠 租， 並 將
捕 魚 水 面 賞 給 疍 民 資 生。 即 使 在 這 種 情 況 下，
地 方 勢 豪 霸 佔 水 利 資 源 的 行 為 也 沒 有 停 止。 乾
隆 時 人 羅 天 尺 指 出：“ 禾 蟲 有 埠， 多 歸 豪 勢 之
家。 而 朝 廷 新 例， 水 利 歸 近 海 蛋 民， 實 無 一 人
沾惠者。皆屯膏之可惡也。”3 乾隆八年（1743
年 ） 高 要 縣 樹 立《 魚 埠 歸 蛋 民 資 生 告 示 碑 》，
也 是 因 蘇 謝 兩 姓 土 豪 冒 升 河 稅， 意 圖 搶 奪 疍 民
賴以資生的魚埠而起。這種企圖為官府所制止，

“倘有豪衿地棍，藉稱原主、原佃、海主、港主、
埠 頭、 □ 坦、 寺 廟 香 燈 等 項 名 色， 欺 壓 抽 阻 爭
佔等弊，許即指名秉究” 4。疍民為得到保障，
向 官 府 申 請 立 下 此 碑， 以 存 永 久。 此 後， 高 要
縣 土 豪 意 圖 奪 取 魚 埠 的 圖 謀 一 直 沒 有 停 止。
1916 年，高要縣土豪勾結疍長欺壓疍民，中飽
私 囊， 疍 民 難 以 營 生， 不 得 不 把 原 來 清 政 府 賞
給 疍 民 資 生 的 梅 子 汛 至 羚 羊 峽 的 七 十 二 魚 埠 改
歸景福圍管理。 5

地 方 勢 豪 佔 據 水 利 資 源 的 手 段 主 要 是 通 過
向 政 府 納 稅， 承 包 某 處 水 面 或 埠 頭， 地 方 官 員
為保證稅收，往往會對這些包稅行為予以批准。
康 熙《 新 安 縣 志 》 卷 6“ 田 賦 志 ” 就 說 當 地 的
龐 成 埠“ 蓋 明 季， 海 上 採 捕 魚 蝦， 船 隻 甚 眾，
異 棍 假 借 名 色， 承 引 開 埠， 載 運 鹽 斤 往 海 上，
以網其利也”。乾隆《新會縣志》卷 13“附餘
志 ” 也 指 出：“ 新 邑 黠 民 勢 豪， 舊 有 海 主、 埠
主、 山 主、 港 主 名 色， 類 皆 驀 越 具 呈 中 藏 土 名
處 所， 一 經 批 准， 即 盤 踞 其 地 私 抽 利。” 勢 豪
還 通 過 承 墾 沙 田 佔 據 捕 魚 水 面 及 埠 頭，“ 田 歸
豪 勢， 則 田 畔 之 水 埠， 海 面 之 罾 門， 亦 將 並 而
有之”6。勢豪佔有這些水面或埠頭往往是膏腴

之 地， 資 源 豐 富， 他 們 自 稱 海 主、 埠 主 等， 這
些 地 方 成 了 他 們 的 私 產。 疍 民 勢 單 力 薄， 無 力
抗 爭， 或 遷 徙 他 方， 或 向 勢 豪 繳 納 錢 財 繼 續 在
此作業，受其額外剝削。

（二）勢豪勒逼疍民成為其奴僕

勢 豪 還 通 過 控 制 疍 民 的 人 身 自 由， 將 疍 民
變 為 依 附 於 其 的 奴 僕， 對 疍 民 實 行 殘 酷 剝 削。
其 中 最 殘 暴 的 是 粵 東 海 陸 豐、 惠 陽 地 區 的 漁 奴
制度和珠三角的世僕制度。

漁 奴 制 度 始 於 明 代 初 年， 漁 奴 主（ 又 稱 漁
父、 船 父 或 販 父 ） 都 是 陸 上 勢 豪。 疍 民 因 經 濟
貧 困， 利 用 漁 父 的 船 隻 生 產 或 借 漁 父 錢 款 無 法
歸還，其本人及子孫後代都是漁父的船子船孫。
有 的 疍 民 則 是 因 為 受 到 陸 上 人 的 殘 酷 欺 壓， 為
求 保 護， 不 得 已 投 身 地 方 勢 豪， 拜 其 為 漁 父，
遇 事 由 其 出 面 調 解。 疍 民 成 為 漁 奴 後， 其 一 切
財 產 及 人 身 自 由 全 歸 漁 父 處 置。 民 國 時 期， 政
府對漁奴制度的野蠻就有所披露。1934 年，陸
豐縣長李節史向廣東省民政廳報告：

碣石、甲子、湖東、金廂等處沿海

地方，向在水上居住疍民，不下二萬戶，

迄今猶不能與陸上居民受同等之待遇，且

其所受痛苦，更有甚於亡清。揆厥原因，

係由地方一般爛惡，素以疍民為魚肉，故

對於疍戶備施種種之壓迫。查該爛惡對於

疍民，自稱船父，凡疍戶遇有婿喪祭葬，

及生育子女等，悉要納費船父，惟船父之

命是聽。其尤甚者，疍民有妻不能自由同

房，疍民有女不能自由擇配，一任該爛惡

之肆意姦污，並且各疍民日常無事不准上

街，上街不准着好鞋，穿好衣服等，種種

罪惡，殊難悉數。7

另 一 份 廣 東 省 民 政 廳 的 檔 案 也 對 陸 豐 縣 漁
奴制度的由來及殘暴進行介紹：

該縣屬之金廂、碣石、湖東、甲子

等區，地處沿海，居民多以捕魚為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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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傍疍戶，自前（清）以來，慘遭壓迫，

居於非人之生活地位，其最不平等者為船

父制。查船父制之緣起，原由蛋民以海為

家，自己放棄公權，不求識字，自甘為最

下流奴隸牛馬，任由陸居人箝制宰割，陸

居人擯蛋民為化外，不與通嫁娶，任意箝

制糟蹋，過去官廳均不過問，法律亦無予

以平等處分，所以蛋戶無從保護。不得已

利用地方一般土豪強有力者，拜為船父，

自己甘為船子，以為憑藉，若遇地痞土棍

壓迫過甚時，則請船父為其調解，每年則

納數十金，或數百金於船父。其甚者船子

欲嫁女娶媳，亦須得船父許可，否則其子

女終身不敢嫁娶，或賄賂始允。又船子船

艇年久損壞，乏款修造時，設有富商訂明

條件，出款修造，船父亦有不許可之權，

種種壓迫，罄竹難書，有甚於帝王之於臣

妾。8

通 過 這 兩 份 文 件， 我 們 可 以 看 出， 淪 為 漁
奴 的 疍 民 除 在 經 濟 上 要 受 漁 父 的 殘 酷 剝 削 外，
其本人及後代都是漁父的奴隸，失去人身自由。
更 有 甚 者， 漁 奴 娶 妻 要 賄 賂 漁 父 才 獲 允 許， 其
妻 初 夜 權 屬 於 漁 父， 漁 父 可 以 任 意 強 姦 疍 民 女
子， 等 等。 正 如 文 件 指 出：“ 種 種 罪 惡， 殊 難
悉 數 ”“ 種 種 壓 迫， 罄 竹 難 書 ”， 漁 奴 制 度 的
殘酷令人髮指。

世 僕 制 度 與 漁 奴 制 度 相 似， 淪 為 世 僕 的 疍
民 也 失 去 人 身 自 由， 世 世 代 代 任 由 主 家 驅 使。
疍 民 受 到 嚴 重 歧 視， 經 濟 困 苦， 歷 代 政 府 加 於
他們身上的賦稅又很沉重，他們無法生活下去，
不 得 已 賣 身 於 勢 豪， 淪 為 他 們 的 世 僕， 為 主 人
提 供 各 種 勞 役。 珠 江 三 角 洲 宗 族 勢 力 強 大， 勢
豪勒迫疍民成為世僕較為普遍。

疍 民 成 為 世 僕 似 乎 宋 代 已 有， 南 宋《 海 珠
慈度寺記》載：“帥閫又撥蛋民邱三、林六兒、
郭二兒孫一十餘人，永遠充本寺灑掃之役。” 9

疍 民 子 孫 永 遠 為 廣 州 慈 度 寺 服 勞 役， 可 見 他 們
已經成了寺廟的世僕。

明代勒逼疍民成為世僕較為普遍，嘉靖《廣
東通志》卷 68 載：“近日清查土豪所佔，皆退
出， 在 官 造 冊。” 土 豪 所 佔 的 就 是 投 靠 他 們 的
疍 民 世 僕， 政 府 將 他 們 登 記 在 冊， 是 為 了 向 其
徵稅，以保證財政收入。乾隆二十八年（1763
年 ） 的 批 文《 疍 民 非 主 家 豢 養 不 許 指 稱 世 僕 》
也 指 出：“ 查 疍 民 原 係 漁 民， 前 明 多 有 投 托 勢
豪以圖存活。” 10

這 種 情 況 延 至 清 代 沒 有 改 變。 清 初 汪 森 編
寫 的《 粵 西 叢 載 》 轉 引《 容 縣 志 》 說 疍 民“ 近
多投於巨室，巨室亦因而利焉” 11。《疍民非主
家 豢 養 不 許 指 稱 世 僕 》 客 觀 反 映 較 多 數 量 疍 民
世 僕 的 存 在。 珠 江 三 角 洲 地 區 的 勢 豪 地 主 經 常
以 租 佃 權 為 要 挾， 勒 迫 疍 民 成 為 其 世 僕， 如 南
海 縣 扶 南 鍾 氏， 規 定 凡 耕 種 鍾 氏 族 田 者， 拜 山
建 醮 時 要 供 應 艇 二 隻， 人 夫 六 名， 如 有 不 遵，
立即在祠警責。 12

雍正時曾有對世僕的處理辦法：

有文契可考，未經贖身者，本身及

其子孫俱應聽從伊主役使。即已贖身，

其本身及在主家所生子孫，仍應存主僕名

分。其不在主家所生者，應照旗人開戶之

例，豁免為良。至年代久遠，文契無存，

不受主家豢養者，概不得以世僕名之，永

行嚴禁。13

由 於 政 府 只 對“ 不 在 主 家 所 生 ” 和“ 不 受
主 家 豢 養 ” 兩 種 情 況 世 僕 才 給 予 豁 免 為 良， 其
他 未 贖 身， 或 已 贖 身、 但 在 主 家 所 生 者， 仍 是
主 家 世 僕。 可 見， 該 處 理 辦 法 很 不 徹 底， 只 有
少 數 世 僕 獲 得 自 由， 大 量 世 僕 仍 然 沒 有 改 變 身
份。 上 引 乾 隆 批 文《 疍 民 非 主 家 豢 養 不 許 指 稱
世 僕 》 就 是 按 照 此 精 神 來 處 理 廣 東 疍 民 世 僕 問
題：“ 如 有 將 此 年 遠 投 靠， 並 非 主 家 豢 養， 久
經 外 出， 自 行 謀 生 者， 概 行 聽 其 從 民， 不 許 稱
世 僕， 仍 行 壓 賤 等 因。 奉 批 如 詳， 通 行 飭 遵。
出 旂 為 民 之 人， 各 給 執 照。” 政 府 不 許 勢 豪 指
稱 疍 民 為 世 僕 者 只 是 非 主 家 豢 養 的 那 些 人， 珠
三 角 大 部 分 疍 民 世 僕 不 在 此 列。 因 此， 直 到 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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末 民 初， 疍 民 世 僕 仍 在 珠 三 角 存 在。 如 新 會 梁
啓 超 家 鄉 茶 坑 相 鄰 的 小 東 村 人 原 為 疍 民， 後 被
梁 姓 宗 族 僱 傭 來 開 墾 沙 田， 而 落 戶 小 東 村， 不
與 梁 姓 通 婚， 從 事 卑 賤 勞 動， 如 為 梁 姓 抬 棺 材
等。 14 小 東 村 疍 民 的 世 僕 身 份， 直 到 二 十 世 紀
五十年代才獲解放。

( 三）勢豪對疍民的高利貸剝削

疍 民 不 得 不 面 對 的 當 地 人 還 有 高 利 貸 者。
疍 民 無 錢 開 展 生 產、 修 船 或 繳 納 漁 課 時， 不 得
不 向 高 利 貸 者 借 貸。 疍 民 一 經 借 貸， 就 會 陷 入
債 務 深 淵， 永 遠 還 不 清。 明 代 文 獻 表 明 當 時
疍 民 受 高 利 貸 剝 削 非 常 嚴 重。 嘉 靖 二 十 一 年
（1542 年）刻印的《惠州府志》卷 12“外志”
載：“ 彼 蛋 長 每 徵 課 料， 則 通 同 族 人 稱 債 主，
計日行利，每錢一文，明日二文，又明日四文，
雖 至 百 文， 猶 不 能 已， 於 是 每 每 為 盜。” 嘉 靖
三 十 五 年（1556 年 ） 刻 印 的《 惠 州 府 志 》 卷
14“ 外 志 ” 亦 云：“ 蛋 長 復 通 悍 客 舉 貸， 即 一
錢 計 日 累 百， 自 鬻 不 已， 質 辱 妻 孥。” 嘉 靖 時
人 姚 虞 也 說：“ 蛋 戶 請 貸 悍 客， 易 舟 傳 食， 辱
及妻女。”15 以上材料所謂的族人、悍客就是陸
上高利貸剝削者。疍民貸款後，高利貸利滾利，
他 們 賣 掉 船 隻， 賣 掉 妻 子 兒 女， 都 無 法 還 清，
最後不得不走上當強盜的道路。

另 一 類 高 利 貸 者 是 魚 欄 主。 疍 民 捕 到 的 魚
獲要向市場發售，魚欄就是其代理商。建國前，
疍 民 與 魚 欄 存 在 着 非 常 嚴 重 的 依 附 關 係， 疍 民
向 魚 欄 主 借 錢 用 於 購 置 漁 船、 捕 魚 器 具 或 修 船
等， 借 款 後， 該 船 所 有 漁 獲 永 歸 該 魚 欄 發 售，
疍 民 以 賣 魚 所 得 償 還 借 款。 魚 價、 傭 金 等 都 由
魚 欄 主 操 縱， 疍 民 不 得 有 半 點 疑 義。 由 於 魚 欄
主 操 控 價 格， 又 在 秤 桿 上 做 文 章， 疍 民 捕 魚 旺
季 所 得 款 項， 在 償 還 借 款 後 所 剩 無 幾， 待 到 捕
魚 淡 季， 他 們 又 手 頭 拮 據， 不 得 不 向 魚 欄 主 借
款。 疍 民 大 多 不 識 字， 不 懂 算 數， 他 們 不 知 道
自 己 到 底 向 魚 欄 主 借 了 多 少 錢， 也 不 知 已 經 還
了 多 少 錢， 反 正 總 是 還 不 清。 就 這 樣， 他 們 陷
入了另一個債務深淵。

（四）沙田地主、沙夫和沙匪等對沙田疍民的

超經濟剝削和掠奪

明 清 時 期 珠 三 角 沙 田 大 規 模 被 圍 墾， 適 於
水 上 生 活 的 疍 民 很 多 成 為 佃 農， 他 們 對 開 發 沙
田 作 出 重 要 貢 獻。 乾 嘉 時 人 龍 廷 槐 提 到：“ 邇
年 農 蛋 十 室 九 空， 海 利 既 並 於 豪 強， 魚 蝦 亦 匱
於 網 罟， 止 有 耕 種 藉 支 旦 夕。 有 資 本 者 尚 可 賃
田力作，無資本者唯憑傭耕糊口。”16 咸豐《順
德 縣 志 》 卷 6“ 經 政 略 一 ” 也 載 當 地 疍 民“ 生
齒 日 繁， 每 佃 富 民 沙 田 ”。 這 裡 所 講 的 富 民，
就 是 沙 田 地 主 或 二 路 地 主（ 向 大 地 主 承 包 沙 田
後 又 發 包 者 ）， 他 們 是 農 業 疍 民 要 面 對 的 剝 削
者。沙田地主如何剝削農疍，民國時人曼虹《廣
東 蛋 民 的 生 活 》 曾 對 此 有 所 描 述。 地 主 拿 走 疍
民 收 成 的 七 至 八 成。 一 些 地 主 兼 向 疍 民 放 高 利
貸， 利 息 常 在 三 分 五 分 以 上， 並 多 以 一 個 月 或
兩個月為限，到期不能還本，利息又變成本金。
此 外， 由 於 沙 田 商 店 稀 少， 地 主 開 設 了 專 門 面
向 疍 民 的 商 店， 以 高 出 市 面 數 倍 的 價 格 向 其 出
售日用品，並以賒賬形式吸引疍民購買。17 農疍
所 得 本 來 就 少， 經 此 盤 剝， 所 剩 無 幾， 又 要 舉
債。如此往復，始終債務纏身。

沙 田 疍 民 還 要 面 對 沙 夫 和 沙 匪 的 壓 迫 和 剝
削。 沙 田 地 廣 人 稀， 賊 寇 經 常 出 沒， 搶 割 成 熟
的稻穀，地主為了維護其利益，成立了護沙隊。
護沙隊的沙夫受地主控制，在沙田區無惡不作，
以 欺 壓 疍 民 為 能 事。 他 們 克 扣 疍 民 工 錢， 疍 民
若交不起租，他們便將疍民所有家當統統掠走。
沙 匪 則 是 沙 田 區 的 土 匪 惡 霸， 他 們 勒 索 錢 財、
打 家 劫 捨、 綁 票、 收 保 護 費 等 等， 獨 霸 一 方、
作 惡 多 端， 其 魚 肉 對 象 主 要 是 沙 田 疍 民。 清 人
龍廷槐就描寫了沙匪、沙夫盤剝欺壓疍民之事：
“ 迨 嘉 慶 八 年， 以 沙 匪 吳 瘕 喜、 梁 應 大 等 糾 黨
數百， 擾害農蛋 …… 沙夫既廢此重本承充， 亦
係 意 圖 重 利， 復 加 以 周 年 夥 伴 工 食， 勢 必 重 重
克 剝， 事 事 舞 弊， 以 取 償 於 農 蛋 …… 坐 使 生 齒
日 繁、 胼 手 胝 足 之 農 蛋， 日 耗 弊 於 群 兇 而 嗷 嗷
無藉，其事可恨，其勢亦甚可危也。”18 他把沙
匪、 沙 夫 比 作“ 群 兇 ”， 指 出 盤 剝 之 可 恨， 形
勢之可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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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陸上黑惡勢力對疍民的盤剝勒索

其 他 陸 上 地 方 黑 惡 勢 力、 流 氓 爛 仔、 胥 吏
兵 痞 也 以 疍 民 為 盤 剝 勒 索 對 象。 他 們 經 常 假 借
收稅，向疍民額外勒索錢財。明代新安縣的“薯
莨 餉 ”， 就 是 不 法 之 徒 王 日 寧 等 借 收 稅 名 義 向
疍民勒索的。他們還假借埠餉名義，越境開埠，
使不需交稅的地方也要交稅，殘害疍民。 19

這 種 情 況 在 內 河 也 有， 康 熙《 新 興 縣 志 》
卷 8“賦役”載：“國初鼠狐侵吞，踞埠奪關，
謂 其 船 曰 餉， 渡 曰 章 程， 故 漁 利 屬 之 奸 徒， 追
呼 仍 歸 蛋 戶 …… 是 彼 奸 猾 者 終 以 此 輩 為 寄 居 之
鸚， 而 失 業 蛋 民 猶 未 免 為 維 巢 之 鵲 矣。” 道 光
《高要縣志》卷 21“列傳二”也說：“無賴遊
手 視 魚 艇 為 囷 廩， 以 漁 娃 為 衽 席， 無 敢 出 一 言
者。”疍民的勞動果實為奸猾無賴無端佔有。

《 廣 東 碑 刻 集 》 收 錄 有 多 份 清 代 廣 東 政 府
禁 止 胥 吏 兵 痞 對 疍 民 勒 索 的 示 諭 碑， 如《 嚴 禁
濫 封 民 船 以 安 商 旅 示 諭 碑 》《 嚴 禁 勒 設 官 船 私
立 名 色 示 諭 碑 》《 嚴 禁 毀 碑 濫 索 船 戶 示 諭 碑 》
《 嚴 禁 騷 擾 勒 索 蛋 民 船 隻 示 諭 碑 》 等， 每 隔 一
段 時 間 就 要 重 申 一 次、 立 塊 碑， 從 中 反 映 了 疍
民所受勒索的嚴重程度。

另 據 張 壽 祺 教 授 研 究， 民 國 混 亂 時 期， 黑
惡勢力在江河上勒收的錢財有行水錢、魚埠錢、
寮 底 錢、 看 更 錢、 睇 禾 錢、 麻 籮 錢、 神 祇 錢、
花 紙 錢、 瓜 子 錢、 步 頭 錢、 洗 網 費、 欄 口 的 傭
金、 禮 節 費、 壯 丁 費 等 十 多 種。 20 粵 東 碣 石 區
聯 防 會 主 席 羅 道 原 1934 年 的 報 告 也 印 證 這 一
點：“ 竊 查 職 區 疍 民， 疊 被 爛 葸 數 十 名 敲 詐，
劫 財 劫 色， 無 所 不 用 其 極， 稍 一 不 滿 其 所 欲，
則加以毆打，毀壞船隻，是以各疍民畏其凶毒，
敢怒而不敢言。” 21

以 上 材 料 顯 示， 處 於 社 會 最 底 層 的 疍 民 在
陸 上 各 種 勢 力 的 欺 壓 剝 削 之 下， 過 着 非 人 的 生
活，痛苦無法用言語表達。

（六）疍民與普通民眾的經濟往來及糾紛

疍 民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接 觸 到 最 多 的 還 是 普 通
民 眾， 他 們 同 處 一 地， 朝 夕 相 伴。 在 經 濟 活 動
中， 雙 方 既 有 密 切 的 經 濟 聯 繫， 又 因 各 種 糾 紛
而矛盾重重。

道光《高要縣志》卷 21“列傳二”所載顯
示， 當 地 疍 民 與 普 通 民 眾 經 濟 聯 繫 較 為 密 切，
“ 每 歲 春 末 夏 初 為 魚 花 節， 縣 境 自 羚 羊 峽 以 上
魚埗八十七，峽以下九十四，有蜑埗，有民埗，
民埗則蜑往傭，為撈魚；蜑埗則蜑戶自輸官租，
民 還 為 之 傭 ”。 但 由 於 疍 民 處 於 弱 勢 地 位， 這
種 經 濟 交 往 又 不 平 等，“ 當（ 蜑 戶 ） 赤 貧 時，
壟 斷 者 賤 價 居 之， 先 與 數 年 值， 蜑 人 得 佃 價 救
寒 餓 不 給， 於 是 官 賦 積 欠 ”。 當 地 豪 民 乘 疍 民
經濟困難，低價奪取疍民魚苗埠。

圖 1. 1858-11-20《倫敦畫報》登載賣水果的疍家女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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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. 1858-2-13《倫敦畫報》登載的珠江上的舢板女

疍 民 與 瀕 海 百 姓 生 活 在 同 一 港 灣， 彼 此 之
間 存 在 較 穩 定 的 經 濟 關 係。 嘉 靖《 香 山 縣 志 》
卷 3“ 政 事 志 ” 就 說：“ 自 洪 武 至 正 統 初， 法
度 大 行， 海 隅 不 聳， 每 歲 泊 場 與 農 谷 互 易， 兩
得 其 利， 故 香 山 魚 鹽 為 一 郡 冠。” 泊， 指 河 泊
所 疍 民 出 產 的 魚， 場 指 鹽 場， 疍 民 用 魚 獲 與 農
民 的 穀 物 相 互 交 易， 兩 相 得 利。 屈 大 均 也 提 到
茭 塘 疍 民 與 農 民 互 相 交 換 勞 動 產 品 情 況，“ 茭

塘 之 地 瀕 海， 凡 朝 墟 夕 市， 販 夫 販 婦， 各 以 所
捕 海 鮮 連 筐 而 至， 甿 家 之 所 有， 則 以 錢 易 之，
蛋 民 之 所 有， 則 以 米 易。”22 疍 民 在 提 供 陸 上
人所需的魚類海鮮方面作出較大貢獻。（圖 1）

從 事 運 輸 業 的 疍 民 也 為 當 地 經 濟 往 來 作 出
貢獻。乾隆《增城縣志》卷 3“品族”說：“惟
增江蛋戶，多以載估貨為業，往來鄰近各邑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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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 通 淺 水 處 所， 上 自 龍 門， 下 至 歸 善、 博 羅，
各河口皆其利涉之要津也。”民國《陽春縣志》
卷 4“經政”也載，乾隆五十九年（1794 年），
“ 陽 春 縣 蛋 民 郭 振 坤 等 呈 稱， 民 等 淺 水 小 扁 蛋
船， 接 運 往 來 商 販 米 穀 貨 物 ”。 疍 民 為 商 販 運
送 物 資， 溝 通 城 鄉 經 濟。 此 外， 還 有 疍 民 從 事
內河擺渡，也為陸上民眾出行所不可或缺。（圖
2）葉顯恩的《明清廣東水運營運組織與地緣關
係 》 一 文 對 明 清 廣 東 疍 民 在 短 途 運 輸 中 的 作 用
有所介紹，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。

同 時， 我 們 也 發 現， 疍 民 與 當 地 民 眾 在 爭
奪資源上常起衝突。

《 盟 水 齋 存 牘 》 是 明 代 崇 禎 末 年 顏 俊 彥 於
廣 州 府 推 官 任 職 期 間 所 撰 判 語 及 公 牘 專 集， 內
有《 藉 勢 侵 蛋 陳 信 奇 》 的 判 決， 說 的 是 陸 上 人
陳 信 奇 等 自 稱 耕 農， 仗 勢 侵 佔 疍 民 捕 撈 蝦 蜆 之
處， 被 判 以 杖 刑，“ 審 得 黃 勝 宗、 黃 進、 鄭 嘉
福 既 係 納 稅 蛋 民， 行 縣 查 冊 可 據。 自 應 聽 其 採
蜆 完 課， 何 物 陳 信 奇、 劉 鎮 江、 霍 遂 湖 等， 敢
於 影 勢 侵 佔， 使 其 有 虧 課 剝 膚 之 控 也。 法 應 重
究，姑杖陳信奇、霍遂湖以觀其後，如再不悛，
重 創 之 未 晚 耳。 並 請 憲 批 行 縣， 給 示 永 禁， 以
杜 紛 紜。”23 疍 民 官 司 勝 訴 了， 但 從 中 可 見 陸
上人一刻也沒有停止爭奪疍民的水利資源。

康 乾 時 人 張 渠 在 廣 東 做 官 時， 發 現 疍 民 汛
期 下⺮多撈 魚 苗， 危 害 到 圍 基 安 全， 與 岸 上 人 起
衝 突，“ 高 要 首 受 西 漲。 西 漲 來 時， 九 江 蛋 民
下⺮多取 魚 苗。⺮多必 傍 基， 漲 至 圍 基 衝 險， 彼 且
利 己 不 顧。 農 人 病 之， 呈 歸 土 著。 官 給 帖 佃，
以 其 餉 輸 庫， 儲 修 基 之 用。” 24 官 府 採 用 向 疍
民 收 稅 的 辦 法 來 解 決 矛 盾， 將 錢 儲 存 起 來， 作
為修圍基的費用。

現 存 於 不 列 顛 哥 倫 比 亞 大 學， 一 份 1737
年 廣 東 省 布 政 使 司 處 理 疍 民 開 發 海 口 權 利 的 法
律文書規定：

政府建議……海濱所有埠頭都要詳

細查明。如聲稱擁有埠頭之人能提供蓋

章的買賣憑證和稅收單據，水灣則仍歸其

所有。不能證明水灣所有人的，要登記下

來，交由當地蛋民管理。如果那裡沒有蛋

民，則歸近水村民集體所有。25

政 府 作 此 規 定， 客 觀 上 表 明 陸 上 民 戶 與 疍 民 存
在 着 許 多 土 地 權 屬 爭 端， 它 牽 涉 到 哪 些 地 方 疍
民可以捕撈的問題。（圖 3）

從後來的司法實踐看，該條例被付諸實施。
乾隆《新會縣志》卷 13“附餘志”記載兩起疍

圖 3. 1919 年 香 山 縣 知 事 兼 警 察 所 頒 發 給 疍 民 的 海 埠 執 照，
來 源 於《 檔 案 裡 的 中 山（ 一 ）》， 中 山 市 檔 案 局（ 館 ） 編，
2013.1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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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 與 岸 上 人 爭 奪 海 利 資 源 的 訴 訟： ① 疍 民 與 田
主 為 爭 奪 禾 蟲 而 鬥 毆 爭 訟，“ 乾 隆 元 年 奉 豁 各
埠 租， 議 以 禾 蟲 埠 歸 田 主 管。 三 年 又 議 歸 蛋 民
管， 各 在 案。 惟 田 戶 以 同 嗜 之 物， 產 自 己 田 衝
竇 間， 往 往 置 箔 遮 攔， 不 使 外 出。 各 蛋 民 又 以
奉 行 歸 蛋， 分 佔 衝 路， 見 禾 蟲 稀 少， 或 拔 柵 斬
箔， 踐 踏 田 禾， 以 致 扭 結 鬥 毆， 訟 端 滋 起。”
當 局 這 樣 判 決：“ 將 近 海 及 河 邊 有 蟲 處 所， 悉
歸 蛋； 其 挨 田 小 汊 及 田 中 衝 洛、 溝 塹、 沙 瀝 所
有 禾 蟲 仍 歸 之 民 ”。 ② 陸 上 人 陳 仕 開 等 向 藩 司
冒稱自己擁有蠔殼埠，申請禁止疍民採撈蠔殼，
意 圖 壟 斷 採 撈。 政 府 判 決：“ 民 間 沙 坦， 即 藉
坦 邊 枯 殼 築 砌， 以 防 崩 陷， 任 人 挖 取， 將 害 成
業， 是 宜 禁 止。 至 於 內 河 外 海 無 礙 處 所， 原 當
聽 無 業 蛋 民 採 取 為 活， 不 得 阻 撓 ”。 由 於 雍 乾
時 期 政 府 對 疍 民 的 經 濟 利 益 比 較 注 意 保 護， 注
意 詳 加 區 別， 關 照 衝 突 雙 方 利 益， 判 決 比 較 合
理。這都是按上述 1737 年條例執行。

光緒《廣州府志》卷 13“輿地略五”又記
載 了 順 德 桂 畔 海 因 為 疍 民 盜 挖 河 底 蠔 殼， 以 致
污 染 水 源， 附 近 村 民 與 之 衝 突，“ 蛋 民 往 往 盜
挖。 兩 岸 遊 手 者， 利 其 賄， 輒 與 為 勾 連。 撈 出
即市於灰爐，熾火煅為蠔灰，為圬墁牆瓦之用。
流 通 廣 則 採 挖 多， 水 腥 濁 遂 不 可 入 口， 而 爭 毆
攘奪之事亦出其中。”最後由官府出面制止。

此 類 例 子 仍 有 很 多， 說 明 疍 民 與 當 地 居 民
的經濟衝突具有普遍性。

值 得 一 提 的 是， 在 岸 上 人 欺 壓 剝 削 普 通 疍
民 的 過 程 中， 疍 民 中 有 勢 力 者 往 往 與 岸 上 人 沆
瀣 一 氣， 漁 利 疍 民 下 層 民 眾。 前 引 惠 州 府 聯 合
陸 上 高 利 貸 者 放 貸 的 疍 長， 高 要 縣 勾 結 土 豪 中
飽 私 囊 的 疍 長， 就 是 這 一 類。 此 外， 方 志 中 提
到 的“ 狡 蛋 ”“ 黠 蛋 ” 也 是 這 類 黑 惡 勢 力。 康
熙《新興縣志》卷 8“賦役”載：“一二狡蛋，
背 眾 私 勾， 專 享 其 利， 遂 令 無 依 餘 蛋， 顛 連 如
故，失業如故，含淒而忘，復又如故。”乾隆《新
會縣志》卷 13“附餘志”也講：“黠蛋具呈攤
徵 時， 每 於 詞 中 陰 伏 現 在 某 處 採 捕 字 樣， 其 實
該 處 原 非 其 業， 一 經 批 准， 即 藉 以 鉗 制 同 類，

自 居 埠 主， 議 此 議 租， 岸 奸 從 中 分 肥。” 從 中
可以看出，“狡蛋”“黠蛋”為謀取利益，與“岸
奸 ” 狼 狽 為 奸， 結 成 了 利 益 共 同 體， 損 害 其 他
疍民利益。

二、疍民與當地民眾的族群衝突

自 疍 民 被 當 作 一 特 殊 族 群 以 後， 陸 上 民 眾
對 其 充 滿 偏 見 與 歧 視， 盡 力 排 斥 他 們， 壓 迫 他
們。 時 間 越 往 後， 這 種 歧 視 與 壓 迫 就 越 嚴 重。
雍 正 帝 開 豁 疍 民 的 上 諭 就 提 到 疍 民 與 當 地 人 的
族群衝突非常嚴重：“粵民視蜑戶為卑賤之流，
不 容 登 岸 居 住， 蜑 戶 亦 不 敢 與 平 民 抗 衡， 畏 威
隱 忍， 跼 蹐 舟 中， 終 身 不 獲 安 居 之 樂， 深 可 憫
惻。 蜑 戶 本 屬 良 民， 無 可 輕 賤 擯 棄 之 處， 且 彼
輸 納 魚 課， 與 齊 民 一 體， 安 得 因 地 方 積 習 強 為
區 別， 而 使 之 飄 蕩 靡 寧 乎？”26 連 皇 帝 都 憐 憫
疍民受人欺壓的悲慘處境。（圖 4）

民 國 時 疍 民 所 受 各 地 土 豪 劣 紳 的 壓 迫 仍 很
嚴 重， 從 廣 東 民 政 廳《 嚴 禁 壓 迫 疍 民 惡 習 》 訓
令 就 可 知 道 疍 民 的 悲 慘 程 度，“ 疍 民 多 有 被 人
壓 迫， 疍 民 船 隻 不 得 泊 岸， 遇 喜 慶 事 不 許 穿 着
鞋 襪 長 衫， 有 病 不 准 延 醫 診 治， 死 亡 不 准 抬 棺
柩 上 岸， 娶 妻 不 得 張 燈 結 彩， 諸 如 此 類， 不 勝
枚舉” 27。具體體現在：

（一）疍民被當成外地人，禁止在陸上生活

  自 宋 代 起， 疍 民 已 被 陸 上 人 當 成 非 我 族
類。“ 蜑 家 ” 稱 謂 就 是 族 群 分 類 形 成 的 證 明。
宋 人 著 作 多 次 提 到“ 蜑 家 ” 名 稱， 如《 嶺 外 代
答 》 云：“ 蜑 家 自 云 …… 珠 熟 之 年， 蜑 家 不 善
為價。”28《輿地紀勝》也記：“（梅州）蜑家。
蜑 家 即 江 淮 所 謂 魚 蠻 子 ”，“（ 瓊 州 ） 蜑 家。
圖 經 云， 蜒 戶， 以 船 為 生， 居 無 室 廬， 專 以 捕
魚為贍。”29 嘉靖《廣東通志》卷 68 也講到“齊
民 則 目 為 蛋 家 ”。 所 謂 家， 是 指 經 營 某 種 行 業
的 人 家 或 有 某 種 身 份 的 人 家， 是 族 群 分 類 的 稱
謂。 後 世 的“ 土 家 ”“ 客 家 ” 等 稱 呼 也 屬 於 這
一 類 型，“ 土 家 ” 意 為“ 本 地 人 ”，“ 客 家 ”
則 意 為“ 外 來 人 ”。 疍 家 稱 呼 只 有 較 多 的 北 方
人移居到嶺南地區以後才出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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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 上 人 定 居 後， 常 以 本 地 人 自 居， 並 結 成
強 大 的 宗 族 勢 力 排 斥 外 人。 他 們 認 為 疍 民 的 活
動區域在水上，不在陸上，是陸地上的外地人。
科 大 衛 指 出， 外 地 人 與 本 地 人 之 分， 在 於 入 住
權 之 有 無， 即 在 指 定 疆 域 內 享 用 公 共 資 源 的 權
利， 包 括 開 發 尚 未 屬 於 任 何 人 的 土 地、 在 荒 地
上 建 屋、 在 山 腳 拾 柴 火、 從 河 流 或 海 邊 捕 撈、
進入集市、死後埋葬在村落附近的土地的權利。
並 不 是 住 在 同 一 村 落 的 人 都 具 有 這 些 權 利， 這
些 權 利 是 祖 上 遺 傳 下 來 的。 30 疍 民 既 然 被 看 成
外地人，他們也就不具有上述陸地權利，因此，
當 地 民 眾 極 力 阻 止 疍 民 上 岸 居 住。 前 引 雍 正 上
諭 就 提 到 當 地 人“ 不 容（ 疍 民 ） 登 岸 居 住 ”。
雍正《廣東通志》卷 57“嶺蠻”也說：“土人
目 為 蛋 家， 不 與 通 婚， 亦 不 許 陸 居。” 儘 管 雍

正 上 諭 賦 予 疍 民 上 岸 居 住 的 權 利， 但 由 於 陸 上
人 的 百 般 阻 撓， 疍 民 能 夠 登 陸 居 住 者 不 多。 如
乾隆《增城縣志》卷 3“品族”說當地疍民“亦
未有登岸里居者”。

疍 民 除 了 不 能 在 岸 上 居 住 外， 其 子 弟 也 不
能 在 岸 上 讀 書。 例 如， 香 港 新 界 汀 角 村 內 的 關
帝 廟 有 塊《 重 修 本 廟 題 助 碑 》， 立 於 乾 隆 五 十
年（1785 年），石碑記載捐款者的姓名與數目，
最 後 一 行 寫 到：“ 碑 內 無 名， 子 孫 永 遠 不 得 在
此 讀 書。” 從 文 字 上 解 讀， 看 不 出 任 何 排 斥 疍
民 的 意 思， 只 要 沒 有 捐 款 者， 不 論 何 人， 其 子
孫 皆 不 得 在 此 廟 讀 書， 可 謂 一 視 同 仁。 但 是，
從 該 廟 同 時 立 的 另 外 一 塊《 題 助 客 碑 》 上， 我
們 就 能 看 出 該 社 區 如 何 排 斥 疍 民。 一 些 疍 民 為

圖 4. 雍正皇帝開豁蜑戶上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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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 修 關 帝 廟 也 捐 了 款， 一 些 以“ 罟 船 ” 名 義 登
記， 一 些 以 個 人 名 義， 如 葉 德 貴、 溫 德 榮 罟 船
捐“ 花 邊 三 員 ”（ 即 三 個 銀 元 ）， 李 郁 芳、 梁
煥 邦 罟 船 捐“ 花 邊 二 員 ”， 比 起《 重 修 本 廟 題
助 碑 》 內 的 大 部 分 人 要 捐 得 多。 但 是， 不 管 疍
民捐款多少，他們的名字只能刻到《題助客碑》
上， 相 對 於《 重 修 本 廟 題 助 碑 》 上 的 本 地 人，
他 們 仍 然 是“ 客 ”， 子 孫 永 遠 不 得 在 關 帝 廟 內
讀書。31

此 外， 疍 民 在 岸 上 拾 柴 火、 埋 葬 死 人、 汲
取 淡 水 等 都 可 能 被 禁 止， 除 非 交 納 一 筆 費 用 給
當地土地所有者。

（二）陸上人歧視疍民，視其為賤民

陸 上 人 歧 視 疍 民 是 族 群 衝 突 的 另 一 個 表
現， 且 這 種 歧 視 非 常 普 遍 與 嚴 重， 甚 至 長 期 將
疍民當作賤民對待。

把 疍 民 當 作 賤 民 是 當 地 民 眾 的 創 造。 我 們
發 現， 在 乾 隆 以 前 的 官 方 文 件 裡， 都 沒 有 正 式
規 定 疍 民 為 賤 民。 宋 代 政 府 更 多 把 疍 民 當 作 蠻
夷；元代只把採珠疍戶單獨開列，稱為烏蜑戶，
他 們 成 為 民 戶 要 政 府 批 准， 其 他 疍 戶 仍 被 視 為
蠻 夷。 明 政 府 按 職 業 進 行 編 戶， 疍 戶 與 民 戶 不
同， 疍 戶 業 漁， 民 戶 耕 種， 不 相 混 淆。 或 許 正
是 如 此， 陸 上 民 戶 認 為 自 己 比 疍 戶 高 一 等， 逐
漸 排 斥 疍 民， 將 其 視 為 賤 民。 雍 正 帝 開 豁 疍 民
的 上 諭 說 疍 民“ 本 屬 良 民 ”， 只 是“ 粵 民 視 蜑
戶 為 卑 賤 之 流 ”， 賤 視 疍 民 是“ 地 方 積 習 強 為
區 別 ” 的 結 果。 這 也 證 明 此 前 官 府 一 直 沒 有 將
疍 民 當 作 賤 民。 地 方 志 記 載 也 顯 示， 把 疍 民 當
作 賤 民 是 地 方 百 姓 的 行 為。 光 緒《 嘉 應 州 志 》
卷 13“ 食貨 ” 云：“ 土人賤之， 彼亦自賤， 不
列於齊民。”民國《陸豐縣鄉土志》第 12 章也
載：“居民賤之，弗與聯婚。” 

因 應 地 方 百 姓 視 疍 民 為 賤 民 的 事 實， 乾 隆
時 官 府 正 式 將 疍 民 當 作 賤 民 對 待。 乾 隆 三 十 六
年（1771 年），清政府規定疍戶等人應試報捐，
必 須“ 以 報 官 改 業 之 人 為 始， 下 逮 四 世， 本 族

親支，皆係清白自守，方准報捐、應試”，但“若
係 本 身 脫 籍， 或 僅 一 二 世， 及 親 伯 叔 姑 姊 尚 習
猥 業 者， 一 概 不 許 僥 倖 出 身 ”。32 官 府 將 疍 戶
與 樂 戶、 惰 民、 丐 戶 等 賤 民 同 等 對 待， 這 時 官
府 認 定 疍 民 所 從 事 的 是“ 猥 業 ”， 或 許 與 當 時
珠江、韓江等地不少疍婦從事娼妓有關。

陸 上 人 對 疍 民 的 歧 視 十 分 嚴 重， 壓 迫 得 疍
民喘不過氣來。

陸 上 人 給 予 疍 民 各 種 歧 視 性 的 稱 呼。 珠 三
角 地 區 陸 上 人 一 般 辱 罵 疍 民 為“ 疍 家 佬 ”“ 疍
家 婆 ”， 這 種 稱 呼 是 疍 民 特 別 痛 恨 的。 有 的 稱
他 們 為“ 獺 家 ”， 屈 大 均 說：“ 廣 人 謂 蛋 家，
男 曰 獺 公， 婦 曰 獺 婆， 以 其 能 入 水 取 魚 也 ”，
“ 今 止 名 曰 獺 家。 女 為 獺 而 男 為 龍， 以 其 皆 非
人 類 也 ”。33 疍 民 善 於 游 水 捕 魚， 陸 上 人 把 他
們 比 喻 成“ 獺 ”， 當 成 動 物。 沙 田 區 陸 上 人 有
稱 疍 民 為“ 紅 腳 雞 ”， 因 為 從 事 農 業 的 疍 民，
雙 腳 終 年 泡 在 水 裡， 變 成 了 赭 紅 色。 粵 東 陸 上
人稱疍民為“後船仔”“死翹尾”“四行仔”（五
行 缺 土 ） 等。 各 地 對 疍 民 的 歧 視 性 稱 呼 不 一 而
足。

陸上人在婚姻上排斥疍民，不與他們結婚。
嘉靖《廣東通志初稿》卷 18“風俗”說博羅“江
居 蛋 民， 言 語 不 通， 以 魚 為 業， 其 土 著 之 民 不
與結婚”。嘉靖《廣東通志》卷 68“外志五”
也 說， 潮 州 疍 人“ 不 通 土 人 婚 姻 ”。 俞 蛟 也 說
潮州疍戶“惟麥、濮、蘇、吳、何、顧、曾七姓，
以 舟 為 家， 互 相 配 偶， 人 皆 賤 之 ”34。 上 述 不
同 時 代、 不 同 地 點 的 記 載 都 明 確 說 疍 民 是 自 相
婚 配， 不 與 陸 上 人 通 婚。 通 婚 情 況 反 映 群 體 間
的 社 會 距 離， 可 見， 陸 上 人 與 疍 民 的 認 同 程 度
很低。

陸 上 人 為 了 表 示 區 別， 對 疍 民 的 裝 束 也 有
規 定。 如 不 許 穿 綢 布， 這 是 陸 上 紳 士 的 特 權。
有 些 地 方 甚 至 將 其 擴 大 到 上 岸 不 許 穿 新 衣 服，
不 許 穿 長 衫， 不 許 穿 鞋 等。 粵 東 陸 上 人 規 定 疍
民 婦 女 要 穿 兩 色 衫。 陽 江 地 區 疍 民 頭 頂 中 間 頭
髮 要 被 剃 成 一 個“ 十 ” 字， 以 資 區 別。 35 無 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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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 定 多 種 多 樣， 疍 民 如 有 違 反， 輕 則 辱 罵， 重
則毆打。

過 去 縉 紳 之 家、 一 般 百 姓 分 別 在 農 曆 十 二
月 二 十 三、 二 十 四 祭 灶 神， 陸 上 人 歧 視 疍 民，
不 准 他 們 臘 月 二 十 四 日 祭 灶， 要 在 官 家、 陸 上
平 民 之 後 的 二 十 五 日 祭 灶， 俗 稱“ 官 三 民 四 疍
家 五 ”。 廣 東、 福 建 都 有 這 種 習 俗。 疍 民 即 使
是 祭 拜 神 仙， 也 要 受 壓 迫 排 斥， 要 屈 居 人 後，
不得捷足先登。

疍 民 即 使 做 了 官， 仍 不 為 地 方 社 會 接 受。
順 德 容 奇 民 間 有“ 村 頭 總 督， 村 尾 提 督 ” 的 故
事。“ 村 尾 提 督 ” 指 吳 全 美， 他 原 為 疍 民， 太
平 天 國 戰 爭 年 代， 以 軍 功 擢 升 福 建、 廣 東 水 師
提 督， 曾 受 清 朝 廷 御 賜 黃 馬 褂。 他 於 升 任 水 師
提 督 時， 曾 到 容 奇 夏 基 吳 家 祠 祭 祖， 當 時 大 排
筵 席， 喧 鬧 一 時。 但 當 席 散 回 船， 參 加 飲 宴 者

紛 紛 脫 下 鞋 襪， 丟 棄 地 面 而 去。 附 近 村 民 撿 獲
遺 鞋 棄 屐 有 數 大 籮， 傳 為 笑 柄。 因 夏 基 位 於 容
奇 的 尾 段， 故 有 村 尾 提 督 之 稱。36 吳 全 美 雖 然
做 了 大 官， 但 當 地 人 並 不 認 同 他， 民 間 故 事 對
於疍民的歧視揶揄一覽無遺。

民 間 百 姓 的 消 遣 讀 物 也 以 歧 視 疍 民 為 樂
事， 書 中 字 裡 行 間 常 充 斥 着 對 疍 民 的 鄙 視。 如
民 國 出 版 的 作 者 為“ 中 山 客 ” 的 小 說《 太 師 梁
儲 》 就 提 到， 有 人 以 為 梁 儲 是 蛋 家 仔， 不 是 廣
東 人，“ 中 山 客 ” 說：“ 梁 老 儲 的 上 五 代， 講
得 有 頭 有 路， 有 名 有 姓， 你 話 佢 蛋 家， 真 係 冤
枉 ”， 可 見 不 少 人 不 承 認 疍 民 是 廣 東 人。 民 國
時廣州出版的報紙，提到疍民時也多語帶輕蔑，
如《 國 華 報 》1931 年 5 月 26 日 和 9 月 19 日
便 分 別 有“ 蛋 民 仇 孝： 攻 打 四 方 城 失 敗， 無 端
將 老 母 難 為 ” 和“ 蛋 婦 深 夜 偷 漢 之 敗 露 ” 等 報
道。《越華報》1932 年 6 月 26 日亦有“蛋民
串擄之宜防”的報道。37（圖 5）

三、疍民對壓迫歧視的應對及效果

疍 民 為 減 輕 壓 迫、 剝 削 和 歧 視， 採 取 各 種
應對辦法，大多數是消極應對，效果不好。

疍 民 大 多 經 濟 貧 困， 流 動 性 大， 宗 族 意
識 薄 弱， 缺 少 社 會 精 英， 群 體 缺 乏 組 織， 對 於
各 種 無 理 壓 迫 剝 削， 他 們 往 往 是 退 縮 忍 讓， 正
如 雍 正 上 諭 提 到 的“ 不 敢 與 平 民 抗 衡， 畏 威 隱
忍”。乾隆《梧州府志》卷 8“田賦志一”亦云：
“瀕河者曰魚蜑，操舟獵魚為業，與人無爭。”
民國《藤山志》卷 10“叢錄”也說：“無賴之
徒 任 意 欺 凌， 而 彼 則 呼 救 無 門， 只 得 忍 受。”
他 們 十 分 害 怕 官 府 和 勢 豪， 很 少 將 爭 端 訴 至 官
府，崇禎《肇慶府志》卷 24“外志”說他們“性
畏見官豪右，有訟之者則飄竄不出”；道光《廣
東通志》卷 93“輿地略十一”也說疍民“詞訟
簡 稀 ”。 這 助 長 了 陸 上 民 眾 對 疍 民 的 欺 凌 和 壓
迫。

面 對 陸 上 人 的 經 濟 壓 迫， 他 們 一 般 選 擇 逆
來 順 受， 在 無 法 忍 受 時 會 選 擇 逃 亡， 逃 到 偏 僻

圖 5. 《民國日報》1923 年 1 月 12 日惡意登載的“三水蛋民之
異樣戀愛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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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地方找生活。嘉靖《惠州府志》卷 14“外志”
說 當 地 疍 民“ 尤 艱 窘， 衣 不 蔽 膚， 狹 河 隻 艇，
得魚不易一飽，故流徙失業者過半”。崇禎《興
寧 縣 志 》 卷 6“ 雜 記 ” 說 當 地 原 有 四 百 多 隻 疍
船，“ 後 為 管 船 總 甲 橫 騙， 各 徙 別 地， 今 僅 存
四 十 餘 隻 ”。 一 些 疍 民 選 擇 投 靠 地 方 勢 豪 求 其
庇 護， 殊 不 知 陷 入 了 另 一 個 深 淵， 有 的 淪 為 船
子 船 孫， 有 的 淪 為 世 僕， 失 去 了 人 身 自 由。 即
使 不 是 這 樣， 他 們 也 會 成 為 勢 豪 的 寄 生 對 象。
如 梅 縣 內 河 疍 民，“ 投 諸 大 家 求 庇， 各 里 大 家
乃 以 秋 夏 稅 糧 寄 南 廂， 日 久 弊 生， 所 寄 糧 悉 蜑
人 完 納， 於 是 蜑 人 受 代貱之 累 ” 38， 疍 民 落 入
圈套替大戶納稅。

當 然， 當 政 府 注 意 保 護 疍 民 民 生 時， 疍 民
也 有 將 經 濟 糾 紛 訴 至 官 府 的。《 盟 水 齋 存 牘 》
之《 藉 勢 侵 蛋 陳 信 奇 》 就 記 錄 了 疍 民 黃 勝 宗 等
人 向 官 府 控 告 陳 信 奇 侵 害 了 他 們 的 經 濟 利 益，
官 府 判 決 陳 信 奇 杖 刑。 自 雍 正、 乾 隆 注 意 保 護
疍 民 民 生 後， 疍 民 到 官 府 告 狀 情 況 稍 多， 前 引
新 會 縣 疍 民 與 岸 上 人 爭 奪 禾 蟲 埠、 蠔 殼 埠 的 官
司， 疍 民 控 告 胥 吏 兵 痞 勒 索 的 官 司 就 是 例 子。
但 這 種 情 況 畢 竟 是 少 數， 大 多 數 疍 民 面 對 侵 害
手足無措，自認倒霉。

一 些 疍 民 採 用 登 陸 落 籍 方 式 來 改 變 身 份。
這種情況在中國古代一直存在。正德《瓊台志》
卷 7“ 風 俗 ” 載 崖 州 疍 民“ 或 種 山 園， 置 產，
自 相 婚 娶， 養 牛 耕 種 ”。 屈 大 均 說：“ 有 居 陸
成 村 者， 廣 城 西 周 墩、 林 墩 是 也。” 39 他 們 一
般 選 擇 陸 上 宗 族 勢 力 較 弱 的 地 方 上 岸 居 住。 自
雍 正 帝 開 豁 疍 民 上 諭 賦 予 他 們 上 岸 居 住 權 後，
這 種 情 況 進 一 步 增 加。 他 們 經 過 一 定 程 序， 登
記 到 陸 上 里 甲， 成 了 陸 地 居 民。 雖 然 部 分 疍 民
登 岸 入 了 民 籍， 但 在 其 他 陸 上 居 民 眼 裡， 他 們
仍 然 是 疍 民， 因 為 陸 地 居 民 很 容 易 就 辨 認 出 哪
些 地 方 的 居 民 過 去 是 疍 民。 屈 大 均 就 指 出 當 時
疍 民 居 住 的 村 落 是 廣 州 城 西 邊 的 周 墩、 林 墩。
建 國 初 的 調 查 顯 示， 疍 民 即 使 在 陸 地 居 住 很 長
時 間 了， 他 們 在 居 住 地 仍 遭 受 歧 視。 如 順 德 大
良鎮有個叫十二畝的村子，人們對其另眼相看，
成 為 特 殊 地 區， 別 的 村 子 都 不 許 十 二 畝 村 民 搬

到 他 們 的 村 子 裡 住， 直 至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成 立
初土改時，仍各自成立村民小組，涇渭分明。40

直 到 上 世 紀 八 九 十 年 代， 蕭 鳳 霞 等 人 在 珠 江 三
角 洲 的 田 野 調 查 時 發 現， 江 門 市 潮 連 鄉 大 族 居
民 反 復 強 調 說， 潮 連 島 南 端 某 個 宗 族 社 群 原 來
是疍家。 41

一 些 疍 民 則 打 算 通 過 文 化 手 段 改 變 自 己 的
身份。

疍 民 為 了 擺 脫 歧 視， 也 建 祠 堂、 修 族 譜，
順 德 就 有 許 多 當 地 同 姓 疍 民 集 資 興 建 的 合 族
祠。 一 些 人 則 通 過 賄 賂 手 段 與 岸 上 同 姓 人 互 認
同 族， 加 入 岸 上 人 的 族 譜。 光 緒《 四 會 縣 志 》
編 一 就 載 當 地 疍 民“ 致 富 饒 而 賄 同 姓 土 著 ”。
《 香 山 鄉 土 志 》 卷 5 也 說：“ 自 是 泛 宅 浮 家 之
輩 且 有 更 易 姓 氏， 以 自 附 於 大 族 ”。 但 是， 當
地 人 能 很 清 楚 地 將 疍 民 的 同 姓 祠 堂、 族 譜 分 別
開 來。 如 順 德 疍 民 雖 有 祠 堂， 仍 舊 被 稱 為“ 疍
家 佬 ”， 他 們 把 住 在 順 德 弼 教 村 外 的 梁 姓 疍 民
稱 為“ 龜 窩 梁 ”。 陽 江 頓 缽 村 人 與 疍 民 同 姓
張， 卻 不 認 其 為 同 宗， 總 罵 張 姓 疍 民 為“ 疍 家
張 ”“ 長 尾 張 ”， 說 他 們 原 來 姓“ 章 ”， 後 才
偷偷改姓“張”。 42

一 些 疍 民 還 附 會 自 己 先 祖 曾 是 漢 族 名 門 大
族。如疍民常自稱自己為范蠡的子孫。羅香林、
陳序經都指出其說乃附會之詞。羅香林說：“此
蓋 因 范 氏 曾 與 西 施 隱 居 五 湖， 度 其 水 上 生 活，
故 蛋 民 乃 得 取 而 附 會 之 也。” 43 陳 序 經 則 講：
“ 俗 人 徒 見《 史 記 》 所 載 乘 舟 浮 海， 遂 以 為 與
疍 民 有 關 係， 而 演 出 疍 民 乃 范 蠡 之 後 裔， 殊 不
知 這 裡 所 說 不 過 是 乘 舟 赴 齊 而 從 事 耕 畜， 並 非
水居。”44 有的聲稱祖先來自南雄珠璣巷的“中
原 衣 冠 ”， 或 是 來 自 陸 上 的 官 宦 大 族， 後 來 在
陸 上 呆 不 下 去 了， 才 跑 到 水 上 去 生 活。 這 些 策
略，都只是希望不要歧視他們。

另 一 個 轉 變 身 份 的 有 效 手 段 就 是 參 加 科 舉
考 試 及 捐 官。 少 數 疍 民 取 得 了 成 功。 如 明 代 霍
韜、 袁 崇 煥 的 祖 上 按 地 方 上 的 定 義 都 算 疍 民，
在 他 們 當 了 大 官 後， 再 也 沒 人 提 他 們 的 出 身 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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題了。嘉靖《廣東通志》卷 68 也說：“廣中近
年 亦 漸 知 書， 或 登 陸 附 籍， 與 良 民 同 編， 亦 有
取科第者矣”，疍民也有科舉中試者。康熙《番
禺縣志》卷 20“雜記”載當地疍民“間有登賢
書 矣 ”， 後 世 稱 鄉 試 考 中 為“ 登 賢 書 ”。 康 熙
《臨高縣志》卷 2“疆域志”也說當地疍民“近
亦 有 讀 書， 列 庠 士 者 ”， 庠 士 指 在 學 生 員， 明
清時秀才的別稱。

隨 着 社 會 對 疍 民 歧 視 的 加 深， 疍 民 參 加 科
舉 考 試 或 捐 官 越 來 越 難。 其 中 最 大 的 阻 礙 就 是
乾 隆 三 十 六 年 條 例， 疍 民 要 向 官 府 報 告 改 業 後
四 世， 本 人 及 親 屬 身 家 清 白 才 能 應 試 或 捐 官。
參 加 應 試 或 捐 官 者 還 要 當 地 人 的 擔 保。 一 些 疍
民 富 裕 了， 想 參 加 考 試， 但 若 無 人 擔 保， 也 不
能進行。民國《番禺縣志》卷 24“人物志七”
記 載 咸 豐 同 治 時 人 簡 作 儒 是 府 學 廩 生，“ 有 蜑
籍 某 以 多 金 賂 求 認 保 應 考 縣 府 試， 嚴 卻 之 ”。
有 些 疍 民 雖 然 經 濟 富 裕 了， 當 地 人 還 是 看 不 起
他 們。《 粵 東 成 案 初 編 》 載 有 一 份 1825 年 的
判 例， 該 判 例 的 法 令 原 則 在 標 題 中 已 經 表 達 出
來：“ 蛋 戶 子 孫 於 改 業 三 世 後 報 捐 監 生， 惟 其
姊 妹 尚 與 蛋 戶 為 姻， 仍 斥 革 擬 杖。” 說 的 是 原
新 會 縣 疍 戶 梁 進 榮 雖 祖 上 改 業 三 代， 但 未 報 官
府 備 案， 他 報 捐 監 生 的 擔 保 人 是 假 的， 且 他 的
姊 妹 還 與 疍 戶 結 婚。 當 地 生 員 陳 善 本 等 人 知 道
後向官府告發。官府認定他的身份仍舊是疍戶，
報 捐 屬 於 違 例， 被 革 去 功 名， 處 以 杖 刑。 此 案
例 最 意 味 深 長 的 是 判 決 不 僅 僅 依 據 疍 民 作 假，
而 且 依 據 他 登 岸 後 改 業 並 無 報 官， 其 姊 妹 仍 與
疍 戶 聯 姻。 當 地 人 的 告 發 也 說 明 疍 民 即 使 在 陸
上 居 住 很 久， 他 的 身 份 地 位 仍 得 不 到 鄰 居 和 官
方 認 可， 其 融 入 陸 地 社 會 的 狀 況 仍 不 穩 定。45

正 如 民 國《 香 山 縣 鄉 土 志 》 卷 5 所 指 出：“ 蓋
粵 人 縣 界 素 嚴， 常 有 攻 訐 冒 籍 之 案， 若 考 試 准
其 匯 取， 則 畛 域 不 泯 而 自 泯 矣。” 疍 民 科 考 或
捐官常遭攻訐，可見疍民與當地人界限很深。

鴉 片 戰 爭 後， 基 督 教 等 外 國 教 會 在 中 國 取
得較大勢力。屢遭欺凌的疍民為了得到其庇護，
轉 而 信 仰 基 督 教 等， 以 教 友 身 份 作 為 護 身 符。
如 清 末 民 初， 廣 州、 梧 州、 韶 關 等 地 都 有 水 上

福 音 船 專 門 向 疍 民 傳 教。 疍 民 對 外 國 宗 教 並 不
了解，信仰它是功利性的無奈選擇。 

陸上人對疍民壓迫非常殘酷，一旦有機會，
疍 民 就 會 加 以 報 復。 咸 豐 年 間， 珠 三 角 爆 發 紅
巾 之 亂， 一 些 陸 地 居 民 被 疍 民 所 殺， 新 會《 潮
連 蘆 鞭 盧 氏 族 譜 》 就 提 到 陸 地 居 民“ 不 與（ 疍
民）登陸，相待甚酷，以是積年怨憤郁結於中，
一旦揭竽而起，聲勢極為浩大”46。

總 之， 疍 民 與 地 方 民 眾 有 着 千 絲 萬 縷 的 聯
繫， 其 中 充 滿 各 種 矛 盾 衝 突， 又 在 衝 突 中 求 得
妥 協。 經 濟 上， 疍 民 在 提 供 陸 上 人 所 需 的 魚 類
海 鮮 方 面 作 出 較 大 貢 獻， 從 事 運 輸 業 的 疍 民 也
為 當 地 經 濟 往 來 作 出 貢 獻。 但 是， 當 地 勢 豪、
高 利 貸 者、 魚 欄 主、 沙 田 地 主、 各 種 黑 惡 勢 力
等 對 疍 民 實 行 敲 骨 吸 髓 的 剝 削， 經 濟 壓 迫 十 分
殘酷。疍民與當地民眾的族群衝突也非常嚴重，
陸 上 民 眾 對 疍 民 充 滿 偏 見 與 歧 視， 禁 止 疍 民 在
陸 上 生 活， 視 其 為 賤 民， 盡 力 排 斥 他 們， 壓 迫
他 們， 兩 者 心 理 上 的 距 離 很 大。 地 方 民 眾 對 疍
民 的 這 種 排 斥， 本 質 上 是 為 了 消 弭 來 自 疍 民 的
各 種 競 爭， 把 他 們 固 定 在 低 下 等 級， 以 更 好 地
對 他 們 加 以 剝 削 和 壓 迫。 疍 民 為 減 輕 壓 迫、 剝
削 和 歧 視， 採 取 各 種 應 對 辦 法， 大 多 數 情 況 是
消極應對，逆來順受。

附：本文是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“十三五”
規 劃 2018 年 學 科 共 建 項 目“ 嶺 南 疍 民 與
海 上 絲 綢 之 路 研 究（960 -1911） ”（ 編 號
GD18Xls03）的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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